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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宣教的目的與神的掌權有關，所以神的宣教與神的國是不可分開的，神的宣教

包括神國的宣教。在神的宣教和神國的宣教的概念中宣教是整全宣教。
1
並且上期簡單討

論神國宣教的含義，提到整全宣教與佈道宣教的關係。今期是現代宣教神學的重要話題系

列的最後一期，特別針對討論這關係。 

一一一一....    整全宣教整全宣教整全宣教整全宣教 (holistic mission) 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    

基督徒的事工是針對包括身心靈的全人以及他們所在的整個社區。這就是「整全的

宣教事工」。神的國度看到神救贖和治理的全面異象。沒有任何人或社區不在神的關注之

下。這樣的異象推動基督徒尋求神的方法和時間來面對人的需要。具體來說，整全宣教包

括佈道、扶貧、醫療、社區發展、秉行公義、建立和平和諧、保護環境、保護文化、宗教

對話、和建立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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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趨勢是以整合性宣教（integral mission）取代整全宣教。根據彌迦宣言（The 

Micah Declaration on Integral Mission），整合性宣教是對福音的宣告與彰顯。福音傳揚與

社會參與並不是彼此平行各行其事。當我們召喚百姓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彼此相愛並悔改

時，我們的宣教便帶有社會性的影響。而當我們見證耶穌基督改變生命的恩典時，我們的

社會參與便帶有福音傳揚的果效。3 

洛桑信約中有寫下基督徒的社會責任（第五段）如下： 

我們確信，上帝是全人類的創造者及審判者，所以我們應當共同負擔起祂對人類社會的公

義及和好的關注，以及對那些受各種壓迫的人的自由的關注。因為每個人都是按上帝的形

像造的，不論種族、宗教、膚色、文化、階層、性別或年齡，每個人都有內在的尊嚴，所

以應當受到尊重及服事，而不應受到剝削。我們在此表示懺悔， 因我們忽略了社會關

懷，有時認為佈道與社會關懷是互相排斥的。儘管與人和好並不等同於與上帝和好，社會



關懷也不等同於佈道，政治解放也不等同於救恩，我們還是確信：福音佈道和社會政治關

懷都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因為這兩方面是我們在神論和人論的教義上，以及我們對鄰舍

的愛和對基督的順服的必要體現。救恩的資訊也包含對各種形式的疏離、壓迫及歧視的審

判。無論何處有罪惡與不公正的事，我們都要勇敢地斥責。當人們接受基督時，他們就得

以重生，進入祂的國度；他們不僅必須努力在這不義的世界中彰顯上帝的公義，還要傳揚

祂的公義。我們所宣告的救恩應當在個人生命和社會生活各方面都改變我們。信心沒有行

為就是死的。（徒 17：26, 31；創 18：25；賽 1：17；詩 45：7；創 1：26-27；雅 3：

9；利 19：18；路 6：27, 35；雅 2：14-26；約 3：3, 5；太 5：20；太 6：33；林後 3：

18；雅 2：20） 

 

二二二二....    整全宣教與佈道的關係整全宣教與佈道的關係整全宣教與佈道的關係整全宣教與佈道的關係 

1.1.1.1.    福音派中的演變福音派中的演變福音派中的演變福音派中的演變    

上世紀初美國的主流教會受到自由派神學影響，否認聖經的權威，並且提倡社會福

音，以社會關懷和社會轉化為福音資訊。當時信仰保守的教會極力反對，從這些教會分裂

出來，形成基要派。並且因為這樣，對社會關懷有很負面的態度。從這基要派出來的宣教

士遍滿全球，帶來普世很多教會也對社會關懷抱有負面態度。但是經過幾十年後美國的福

音派漸成主流，並且開始有保守派學者提倡社會關懷的重要。慢慢的演變，帶來美國福音

派接受社會關懷的責任。這點可以從 1974 年第一屆洛桑大會中看到。這屆大會的信約宣

言提出教會有社會關懷的責任，可以說是福音派的聯合宣言中第一次論到教會有社會關懷

的責任。 

不單這樣，這宣言有提出言語佈道是首要（第六段）。在大會之前，佈道首要和優

先本來是福音派的共識。但是在提出後，有一些大會代表反對，特別從南美洲來的代表。

他們說很多人是生活在貧窮與不公義社會裏，教會有責任處理這些問題，因此佈道與社會

關懷是不分輕重的。因為他們的影響，很多福音派領導人跟著改變立場。發展到現在，很

多福音派宣教學者都不接受佈道優先。第三屆洛桑的開普敦承諾裏再沒有佈道首要這句

了，著重的是整合性宣教 。 



 但是並不是所有宣教學者都接納這個立場，因此直到今天，這個問題還是在爭論

中。 

2.2.2.2.    反對優先反對優先反對優先反對優先（（（（或首要或首要或首要或首要））））的論點及批判的論點及批判的論點及批判的論點及批判    

 首先，我們需要明白首要(primacy)與優先(priority)的意思。洛桑運動在 1982 年召

開特別會議來研討佈道與社會關懷的關係(the Consult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angelism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發佈的宣言(Evangelism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解

釋首要有兩方面意思。第一是佈道有邏輯上的優先性，因為沒有佈道便沒有基督徒，而沒

有基督徒便沒有基督教社會關懷。第二是佈道的特殊性，因為只有佈道才可以滿足人類最

高和終極的需求，就是在基督裏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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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領起草第三屆洛桑的開普敦承諾的萊特（Christopher Wright）可以說是反對優先

的代表，因為他的巨著《宣教中的上帝》與《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是神的宣教神學的代

表作品，而在這兩本書中他有詳盡解釋對優先的反對，對其他宣教學者有很大影響。5 

 萊特的反對主要有三個原因，以下說明這三個原因，並作評估。 

 第一個原因，如果佈道優先，就表示其他事工包括社會關懷與關愛大地是次等。
6

優先的確有這個含義，但是並不表示其他事工不重要。在重要性的排列中，不可避免有些

在前，有些在後。當主耶穌說愛父母過於愛他的，不配作他的門徒，的確愛主要超過一

切，但並不是說不用愛父母了。所以佈道優先不是說其他事工不重要。 

 第二，優先帶來的提議是要先做佈道。
7
但是優先不一定有這個含義。普通情況下

佈道是要先作，否則就沒有基督徒作其他事，這點萊特也認同。
8
但在特殊情況，例如在

大饑荒中面對瀕臨餓死的人，當然首先是救濟，然後才佈道。並且，討論的焦點不是先作

什麼，而是宣教的動機。新約的宣教的動機首先是屬靈的拯救，
9
然後才帶來全人其他方

面的轉變。因這轉變，教會在世間藉著言語和行動見證神國。社會關懷與轉化不是宣教的

首要動機。 

 第三，舊約的出埃及和禧年是救贖的模型。在出埃及神回應以色列所有需要，包括

政治、經濟及屬靈的需要，帶來歷史性的轉變。
10
另一方面，利 25 章的禧年的意義是復

原。這復原是整全的，包含屬靈、道德與末期的含義。禧年的模型是我們認識宣教的整全



性。11除了出埃及和禧年是救贖的模型，基督的十字架彌補罪惡帶來生命每部分的破壞，

十字架的福音是個整全的福音（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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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點回應，首先基督的死的確帶來整全的拯救,出埃及和禧年的確是救贖的模型

（彼前 1:18-19;路 4:17-21），但是這並沒有證明佈道不是優先。事實上在新約時代，因

為基督耶穌已來，並且已完成救贖的工作，所以在新約聖經裏可以看到佈道的緊迫性與優

先性。 

 萊特也可能看到他論證的缺陷，所以在《宣教中的上帝》中他懷疑語言佈道的優先

性，但是在《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480-485 頁)他重申洛桑信約中的傳揚的首要性。只

不過他認為傳揚與行為是不可分割的，所以用「中心性」(centrality)比「優先性」

(primacy) 更適合
13
。 

 中心性的確有它的優點，但是仍然不能取代優先性，因為優先性有實際的功用。舉

一個例，如果一間教會有一萬塊的宣教經費，教會怎樣分配這款項呢？如果沒有優先次

序，而有十種宣教事工，都是同等，則平均分配，每樣事工有一千塊。但是如果佈道優

先，則佈道應該得到更多支援。沒有優先次序，就很難作決定了。 

 萊特證明宣教是整全宣教，但是卻不能證實佈道優先應被捨棄。我們不能避開使用

優先這名詞。然則在優先與整全之間，又怎樣作抉擇呢？是否只可選擇其一？ 

3.3.3.3.    優先與整全的二分化優先與整全的二分化優先與整全的二分化優先與整全的二分化    

 在少數積極贊成佈道優先的宣教學者中，利徒（Christopher Little）是最有代表性

的。他將優先與整全二分化，然後比較兩者。14以下是主要對比： 

優先 整全 

言語佈道、門徒訓練與植堂比其他事工更重

要 

言語佈道、門徒訓練與植堂和其他事工同

樣重要 

以使徒和早期教會為宣教模式 以耶穌的道成肉身為宣教模式 

神國是在教會 神國是在教會與社會  

社會關懷是佈道預工 社會關懷是宣教一部分，改善社會 

只藉言語傳揚福音 藉言語和行為傳揚和表明福音 

失喪靈魂比窮人更重要 失喪靈魂與窮人同樣重要，或窮人比失喪



靈魂更重要 

目標是使人進入天國 目標是使天國來到世上 

著重新約多於舊約 著重舊約多於新約，或是同樣著重 

宣教是特定工作：言語佈道 宣教是教會所作一切 

 

 利徒的二分化突顯優先與整全的特點，在這方面是很有幫助。但是有兩個錯誤，第

一就是將佈道優先普遍化成為優先，將整全宣教普遍化成為整全。他普遍化後，便評擊整

全的概念是出自單元論。15但是現在對比的不是優先與整全，而是佈道優先與整全宣教，

整全宣教不是出自單元論，所以這個批評是錯誤的。 

 第二個錯誤更重要，就是二分化一定是有關兩個相反的概念。整全宣教不是佈道優

先的相反，所以不適宜二分化兩者。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兩者是可以共存的，這也是贊同

佈道優先的哈斯格雷夫(Hesselgrave)的意見。16
 

4. 佈道的首要和優先 

既然兩者是共存，要對比的應該是佈道優先與所有整全宣教的事工都是同等。對比

這兩者的支持原因，可以得到以下的對比： 

 

佈道優先的原因 所有整全宣教的事工都是同等的原因 

以使徒和早期教會的宣教為宣教模式 以耶穌的宣教為宣教模式 

只藉言語傳揚福音 藉言語和行為傳揚和表明福音 

失喪靈魂比窮人更重要 失喪靈魂與窮人同樣重要，或窮人比失喪

靈魂更重要 

著重新約多於舊約 著重舊約多於新約，或是同樣著重 

 

回應這個對比，第一項是有關新約聖經的宣教模式。新約聖經既有耶穌的宣教模

式，也有使徒的宣教模式，所以兩個模式都是教會應有的模式。使徒行傳的使徒模式是很

清楚佈道優先。耶穌的宣教是整全宣教，但是並不表示佈道不是優先。事實上耶穌傳道的



資訊主題是天國的福音（太 4:23），一方面天國是神的國，所以是整全的宣教。另一方

面耶穌不斷以言語傳福音（包括神國的教訓）為主，所以也以佈道為優先。 

第二項是用言語或是言語與行為來傳福音。有關這方面，的確言語與行為是不可分

開的。但是單靠行為，沒有語言，也不可能傳福音的。並且有一些特殊情況，譬如面對臨

死的病人，只可以用語言傳，所以沒有行為的語言佈道是可能的。 

第三項，神是看重窮人，但是在新約裏，失喪靈魂的確比窮人更重要。太 10:28 主

耶穌說不要怕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意思就是靈魂比身體更重要。 

第四項，我們不可以忽略舊約聖經，但是新約是舊約的應驗，所以對基督徒來說，

新約的確是更重要。從第一項我們已看到新約的宣教模式是以佈道為優先的。 

 總括來說，佈道是首要和優先的。 

三三三三.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在聖經的教導裏，神的宣教是整全宣教，這也應是教會的宣教。萊特的佈道中心性

是有很多優點，所以是值得接納。但是同時也應保存佈道的首要和優先。 

所以宣教是整全宣教，而以佈道為中心、首要和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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